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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 7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 
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
 
 環境局局長將於上述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釋義及

通則條例》 (第 1章 )第 34(2)條，就《 2015年道路交通條例 (修訂   
附表 10)令》 (即刊登於憲報的 2015年第 90號法律公告 )動議一項

擬議決議案。現附上該擬議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

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

及英文本 )亦一併附上。  
 
 

 立法會秘書  
 
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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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局局長動議修訂《２０１５年道路交通條例（修訂附表１０）令》議

決發言稿 

  

 

主席： 
  

 我謹動議修訂《２０１５年道路交通條例（修訂附表１０）令》，修

訂內容已載議程內。 

 

 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第 77B 條，運輸署署長為確定車輛是否符合車

輛廢氣排放標準，可要求登記車主將其車輛交由指定車輛廢氣測試中心測

試。《條例》附表 10 第 6(b)段列明有關測試所收取的費用。 
  

 車輛廢氣測試是我們致力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工作的一個部分。我們分

別於 1988 年和 2014 年實施車輛黑煙管制計劃和加強管制汽油和石油氣車

輛廢氣排放計劃，車輛若被發現排放過量廢氣，環境保護署會向車主發出

廢氣測試通知書，要求車主在十二個工作天內將其車輛送往指定的車輛廢

氣測試中心，以底盤式功率機進行廢氣測試，確保車輛已修妥，否則會吊

銷他們的車輛牌照會。 

  

 現時，不同類型車輛均須繳交三百一十元的測試費用。這測試費用於

1998 年制定，並按當時的怠速煙霧測試收回全部成本的準則釐定。怠速測

試現已被功率機輔助廢氣測試取代，以便更有效評估車輛廢氣排放。由於

該測試涉及使用較昂貴設備和較長測試時間，因此車輛廢氣測試中心須承

擔額外資本和營運開支以進行測試。儘管營運開支已經增加，但測試費用

過去 17 年並沒有增加，有些測試中心營辦商正考慮結束業務。我們必須把

測試費定於一個合理水平以維持測試中心運作。經檢討後，我們建議增加

汽油或石油氣車測試費用至六百二十元；輕型柴油車至七百三十元；以及

重型柴油車至六百八十元。 

 

 立法會早前成立了小組委員會審議這修訂命令。在審議期間，小組委

員會曾與運輸業團體舉行會議，部份團體代表於會議上提出反對建議增加

的測試費。 

  

 我們必須強調，適時修理和正確保養車輛以避免排放過量廢氣是車主

的基本責任。只要車主履行這責任，他們不需要支付這測試費。事實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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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自 2014 年 9 月起實施路邊偵測排放過量廢氣車輛遙測計劃，截至 2015

年 4 月，已合共監察約四十萬輛車次，當中少於百分之一或約三千一百輛

車被發現排放過量廢氣。因此，車主只需妥善保養車輛，增加測試費用並

不會為他們造成負擔。 

 

 小組委員會經考慮運輸業的意見後，認為應分兩階段實施建議增加的

測試費。鑑於有必要盡快落實增加收費的建議和小組委員會表達的強烈意

見，我們同意修改命令，於 2015 年 8 月 1 日實行建議加費的一半；餘下的

加費則將於 2017 年 2 月 1 日生效。 

 

 我衷心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和所有委員，在審議修訂命令

期間所付出的努力，及對修訂決議案的支持。我期望立法會批准這項議

決。 

 

 多謝主席。 

 

 


